南京市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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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09年7月23日
市安委会部署开展全市安全生产督查行动 
为认真贯彻落实6月1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7月10日市安委会成员单位会议精神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，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隐患，全面压降事故，防范重特大事故，确保国庆60周年全市安全稳定，确保“保增长，促转型”目标任务圆满完成，7月21日，市安委会统一部署，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行动。

为加强此次督查行动的组织领导，市政府成立由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沈健任组长，市安委会57家成员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督查行动领导小组。主要围绕各地、各行业领域、各企事业单位贯彻落实年初以来国务院、省、市“安全生产年”一系列重要部署，结合实际开展各项工作情况集中进行督促检查。

整个督查行动分三个阶段实施。第一阶段：各区县、各行业、重点企业督促检查。7月下旬至7月底。分三个层面同时展开：区县由各区县人民政府牵头负责；各重点行业领域由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牵头负责；市政府考核企业由各考核小组组长单位牵头组织督查互查。第二阶段：市政府督促检查。8月初至8月底。一是综合督查。市安委会牵头，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对13个区县组织开展“三项行动”、“三项建设”以及夏季防事故工作进行全面督查。二是专项督查。市安委会牵头，组成专项督查组，分别对专项治理牵头单位、隐患治理责任单位、市安委会主要成员单位贯彻落实全市统一部署，开展落实各项工作情况进行集中督查。第三阶段：组织“回头看”。9月初至9月中旬。市安委会牵头，组成联合督查组，结合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对督查行动中发现梳理出来的问题一一组织“回头看”。 
为切实抓好此次督查行动，市安委会由市安监局局长丛跃滋、市公安局副局长黄新国、市总工会副主席于家华三个副主任带队，分别组成综合督查组、专项治理工作督查组、重点领域督查组三个督查组共7个小组，分别对区县人民政府、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、各市属产业园区以及重点建设工程等年初以来组织开展“三项行动”，抓好夏季防事故工作情况展开全

方位的督促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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